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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陆家嘴街道办事处

浦陆街办〔2023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陆家嘴街道建筑装饰装修工程

管理实施办法》（修订版）的通知

街道各部门，各居民区，各直属单位，相关社区单位：

现将《陆家嘴街道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实施办法》（修订版）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陆家嘴街道办事处

2023 年 6 月 12 日

（此文公开发布）

陆家嘴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6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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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家嘴街道建筑装饰装修工程

管理实施办法
（修订版）

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、上海市浦东新区规

划和自然资源局、上海市浦东新区应急管理局、上海市浦东新区

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《浦东新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办法》（浦

建委规〔2021〕1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保障陆家嘴街道区域内建筑

装饰装修工程管理有序、安全文明，维护公共利益，制定实施办

法如下：

一、组织领导

成立陆家嘴街道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领导小组，街道办事

处主任任组长，分管安全的副书记、分管城市管理的副主任任副

组长。成员单位：中心区管理办公室、街道管理办、综合行政执

法队、城建中心。

领导小组职责：贯彻执行《浦东新区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管理

办法》；建立陆家嘴街道区域内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监督检查机制，

明确部门职责，整合辖区内管理资源，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协

助现场查验。

二、分级管理

家庭居室装修工程、居住类房屋修缮工程、抢险救灾及其他

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其他非独立法人组织实施的装饰装修工程等不

适用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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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小型工程：投资额 100 万元及以上或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

及以上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，根据上海市有关规定分为一般类装

修工程、特殊类装修工程，按全市统一规定实施管理。

小型工程：投资额 100 万元以下且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下

的建筑装饰装修工程，由街道进行信息登记及日常管理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行业主管部门

街道管理办：对接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统筹协调管理陆家

嘴街道区域内小型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。

（二）具体管理部门

中心区管理办公室（应急管理科）：对陆家嘴街道区域建筑装

饰装修工程进行信息登记，并将工程基本信息定期抄报行业主管

部门及相关部门;受理陆家嘴街道区域店招店牌施工申请。

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单位施工前应到中心区管理办公室

（应急管理科）进行登记。对于小型工程，根据《浦东新区小型

装饰装修工程开工登记指南》提供登记材料，中心区管理办公室

（应急管理科）开具《浦东新区小型装饰装修工程开工登记证明》；

非小型工程，到区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三）各部门职责

中心区管理办公室（应急管理科）：负责开工登记和开展日常

检查。

中心区管理办公室（综合管理科）：统筹协调小陆家嘴及新上

海商业城区域装饰装修工作管理，审核中心区店招店牌施工方案。

综合行政执法队：开展日常巡查和五违四必整治，对装修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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潢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章搭建、破坏承重结构、建筑垃圾清运、文

明施工等方面进行监管，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执法。

城建中心：开展日常巡查，对装修装潢工程的垃圾投放和清

运情况进行检查，审核中心区以外店招店牌施工方案。

日常管理要求：各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未办理施工许可证

或浦东新区小型装饰装修工程开工登记表的施工单位，应及时责

令停止施工或制止现场施工行为，督促其到中心区管理办公室（应

急管理科）受理点及时办理开工手续，涉及店招店牌的到中心区

管理办公室（应急管理科）受理点办理施工申请，区域对应的中

心区管理办公室（综合管理科）或城建中心对施工方案进行审核。

（四）实施单位主体责任

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履行基本建设程序，落实项目法

人责任制，对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、文明施工负有首要责任。建

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责任主体对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、

文明施工负有主体责任，其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按照建设工程相关

法律法规及工《装饰装修工程告知承诺书》内容认真履行相应职

责。

四、违法行为处置

（一）小型工程。各部门发现违法行为的，应及时责令停止

施工或制止现场施工行为，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置。发生

非本部门管理的违法行为，由违法发现部门及时移送至相关职能

部门处置。涉及违反文明施工及垃圾分类的，移送至综合行政执

法队；涉及生产安全的，移送至中心区管理办公室（应急管理科）。

（二）非小型工程。根据行为情形不同移送相应区级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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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：

1、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、特殊类装修工程未取得审图

合格证擅自施工的，移送区建交委。

2、无产权证建筑装修改建的，移送城管部门；

3、依法应办理规划许可的改建类工程未办理相关手续的，移

送区规划资源局和区城管执法局。

4、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移送区应急管理局和区建交委。

五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1. 浦东新区小型装饰装修工程开工登记指南

2. 浦东新区小型装饰装修工程开工登记表

3. 浦东新区小型装饰装修工程开工登记证明

4. 装饰装修工程告知承诺书

陆家嘴街道办事处

2023 年 6 月 12 日


